
金融与数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2024 届

师范生教育实践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教育实践是教师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合格师资

的必要途径和重要措施。作为理论联系实践的纽带，教育实习对

于师范生专业思想的形成、专业知识的完善和专业能力的提高具

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

师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

和《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等文件精

神。

根据学校要求，师范生培养要以教育见习、实习和研习为主

要模块，构建包括师德体验、教学实践、班级管理实践、教研实

践等全方位的教育实践内容体系；实行高校教师和中小学教师共

同指导师范生的“双导师制”，建立标准化的教育实践规范，对

“实践前—实践中—实践后”全过程提出明确要求。为强化师范

生实践环节，提高教师教育质量，为地方基础教育培养合格师资，

开展 2024 届教育实践工作（微格教学、教育见习、教育实习、

教育研习等）。

二、组织领导

2020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1）（2）（3）（4）班共计 195

人参加师范类教育实习，为保证教育实习工作顺利进行，学院成

立 2024 届毕业生实习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霍玉洪

组员：吴海波、吴正飞、李用俊、李冠军、崔冬玲

三、实践指导教师教育实践能力培训



为了不断促进实践指导教师队伍的发展,提升师范专业教师

素养,以更好地满足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需要,学院计划安排以

下实践指导教师培训活动。

1、邀请中学相关管理层，如校长或优秀教师等人员到学校

举办讲座，就中学学生的管理和教学等具体工作事项进行系统培

训；

2、组织实践指导教师到中小学实地参观，切实了解中学学

生的基础，了解中学学生的课堂情况。

四、疫情防控期间教育实践管理工作

将在外见习、实习的学生纳入管理范围，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指定专人负责。对学生实习情况进行摸排核查，切实掌握学生见

习、实习的时间地点、工作生活环境、安全防护措施等情况。要

将学生在外见习、实习情况列为“日报告、零报告”的一项内容。

五、实习时间与形式

1、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教育实习时间为第七学期，

共 18 周。

⑴实习前教师职业能力强化训练、考核周，已安排在第六

学期；

(2)第 1周：①召开二级学院实习动员会；②发放教育实习

材料

(3)在实习学校见习 2周(2-3 周)，实习 10 周(4－13 周)，

研习、实习结束考核总结 2 周(14-15)。

2、教育实习主要是集中实习和顶岗支教模式。顶岗支教本

着自愿报名、择优选拔的原则，学院做好志愿者的遴选，由教务

处统一监管，学院全面负责实习生实习质量，可联系实习基地学

校，并委托实习学校全面管理、全程指导实习工作。



六、实习内容与要求

通过教育实习，师范生在教育、教学与班级管理的实践中，

达到形成教师专业意识和专业情感、掌握教师专业知识与职业技

能、具有自主进行教师专业发展的能力，为将来从事教育工作打

下坚实基础。

具体内容与要求为教学实习、班主任实习和调查研究 3 个方

面：

1、数学教学实习

将所学的教育和学科教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综合

运用于教学实践，形成从事中等学校教学的独立工作能力。实习

生课堂教学总课时数原则上不少于 8 节课。

2、班主任实习

熟悉中学班级管理体系与学校管理规程，掌握班级和学生管

理技能，能够针对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辅导，并给予

必要的帮助。

3、教育调查研究

学习在教学实践中进行教育科学研究，培养教育科研的实际

能力，为从事中学教育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七、实习工作安排

教育实习工作安排包括三个阶段：实习准备阶段、实习实施

阶段、实习交流与表彰阶段。

（一）实习准备阶段（共 4 周）

1、计划筹备，落实学校。制定教育实习计划，汇集实习生

信息等。落实实习学校和实习专业人数，发布教育实习信息和规

程。



2、实习前精心组织，强化训练、反复试讲（微格教学）、

严格考核合格后才能同意参加教育实习，内容：教学设计（25

分）、课件制作（15 分）、模拟上课•板书（45 分）、即席讲演

（15 分）。

3、协调动员。组织实习指导教师队伍，召开教育实习工作

协调会，进行实习带队教师培训，发放教育实习材料及用品，召

开教育实习动员会，带队教师与实习生见面交流，落实各实习小

组进校时间。

（二）实习实施阶段（共 14 周）

1、进校见习（2 周）。实习生进入实习学校，由实习学校

安排实习年级、班级和指导教师，了解实习学校情况和落实具体

实习任务，进入课堂听课。

2、实习（10 周）。课堂设计、试讲、上课，组织公开课和

汇报课，参加学科教研活动，开展班主任和教学管理工作，开展

教育调查和相关课题研究。

3、研习、实习总结（2 周）。撰写教育实习个人与小组总

结，小组研习，进行实习成绩评定。

（三）实习交流与表彰阶段

返校后进行汇报、交流和总结，评定实习成绩，评选并表彰

优秀实习生。成绩综合评定不合格者下年度自费重修实习。

八、带队教师的工作要求

严格、规范的实习指导，是教育实习质量的保障。实习指导

教师必须严格按照实习指导要求，规范开展工作。实习过程中，

指导教师在加强对实习生指导的同时，要注意充分调动实习生的

主动性、积极性，重视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既要精心指导，

又要大胆放手。



九、实习总结与成绩评定

教育实习的成绩，由实习学校指导教师和带队老师根据教育

实习成绩进行评定。按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级制

予以考核和评定。其中，评为优秀的一般不超过本组实习生的

30﹪。评定成绩按五级制填入“实习鉴定表”。

实习结束后实习生需提交：①内容不同的教学设计 8份（需

有指导教师评阅意见和签名）；②听课记录 4 份；③班主任工作

计划表 1 份；④教育调查或课题研究报告 1 份；⑤教育见习、实

习考核表各 1 份。

十、总结表彰

（一）教育实习总结

1、实习生应按要求及时做好个人实习小结。

2、实习结束前，学院带队指导教师和实习学生与实习学校

领导、有关学科教师、年级组或教研组举行座谈，听取他们对我

校实习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做好返校教育研习组织工作。

3、实习结束后，学院对本单位教育实习工作进行全面总结，

开好总结会，并及时将实习总结送交教务处.

（二）评优表彰

1、学校将对在实习过程中有创新或成绩突出的实习生进行

表彰。

2、对在实习过程中，工作责任心强、成绩突出、为学校争

得声誉的指导教师和实习小组给予表彰。

3、学院以班级为单位，推选若干名优秀实习生候选人人选，

经学院评议后，按实习生总人数 5％的比例向学校推荐，优秀指

导教师按实习生总人数 2％的比例推荐。


